
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狀 別

聲 請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

年籍資料均詳附件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TEL^361b577 V

114. 1.

方瑋晨律師 

聲請人業已就如附表所示之憲法訴訟法各該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另提出 

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茲一併提出本件聲請暫時處分事：

請求事項

聲請人就系爭規定已聲請憲法法庭法規範蕙法審查，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  

公 益 遭 受 難 以 回 復 之 重 大 損 害 ，具 急 迫 必 要 性 ，且已無其他手段可資防  

免 ，爰併聲請就系爭規定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於憲法法庭為判決前，暫停 

系爭規定適用並為其他適當之暫時處分。

聲請理由

壹 、暫時處分之要件及其釋明程度：

一 、暫時處分之要件：

(一）按蕙法訴訟法第 4 3條 第 1 項 規 定 ：「聲請案件繫屬中，憲法法庭為避 

免蕙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  

性 ，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就案件相關之爭  

議 、法規範 之 適 用 或 原 因 案 件 裁 判 之 執 行 等 事 項 ，為暫時處分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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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二） 次 按 釋 5 9 9 解釋理由揭示：「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 

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憲法 

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而對 

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得 

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並於利益顯然  

大於不利益時，依 聲 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  

時 狀 態 ，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足資參照。」

(三） 承 上 可 知 ，若(1)法律具有憲法上之疑義，而於本案解釋聲請案件繫屬 

中 ；（2)前開憲法疑義狀態之持續或爭議法令之適用，對於人民基本權  

利 、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  

大 損 害 ；（3)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4)別無其他手段可  

資 防 免 者 ，則鈞庭即得於利益權衡後，在本案裁判公布前，作成暫時 

處 分 ，以定暫時狀態。

(四） 又上述所謂利益權衡，係包括就當事人或關係人利益保護之重要性 (亦  

即聲請人因暫時處分所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相對人因該暫時處  

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本案勝訴之可能、有無不可回復之損害及法  

秩序之安定和平之公益 (對公共利益可能發生之危害或損害程度 )等 ， 

予以综合衡量判斷，尚 有 最 高 法 院 1 0 3年 度 台 抗 字 第 2 4 8 號民事裁 

定 、最 高 法 院 1 0 7年度台抗字第 3 5 8號民事裁定、最高 行 政 法 院 103 

年 度 裁 主 篇 號 裁 定 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1 0年度抗字第 2 1 2號裁定等 

可 實 參 考 6 —H

(五） .弗 处 ， 件聲請時立法院業三讀通過系爭規定，行 政 院 復 於 1 1 4年 

1 月 2 日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 第 2 項 第 2 款移請立法院就系爭規定進  

行 覆 議 ，同年月 1 0日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立 

法 院 於 同 年 月 1 3 日咨請總統公布，總統應於收到立法院移送咨文後  

1 0 日内公布。故系爭規定之規範内容已終局確定而無更改之可能性， 

已屬特定，自得作為聲請之標的。另有關本件聲請提起時，總統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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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到立法院務送咨文後 1 0 日内公布系爭規定，爰聲請人有預為請求  

之 必 要 ，本件有訴之利益，鉤庭得即時受理之相關說明，請鈎庭參酌 

聲請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諳書第 2 頁 第 3 項 所 載 ，於 此 不 贅 。

(六）鈞庭可作成本件暫時處分

1 .  系爭規定涉及鈞庭審理案件時，關於參與評議及作成決定之大法  

官 人 數 ，尤其對作成違憲宣告（包含暫時處分裁定 )之大法官人數  

門 檻 加 嚴 ，其目的無非係使鈞庭難以作成各類決定，甚至無從為 

案 件 之 審 理 ，陷於實質癱瘓之狀態。更 有 甚 者 ，為使鈎庭難以對  

系爭規定作出憲法上判斷，系爭規定第 9 5條將系爭規定之施行曰 

期規定為公布日起，意 圖 排 除 鈞 庭 「對系爭規定作成暫時處分或  

判決」之 可 能 性 。

2 .  惟按憲法第 7 8條 ，鈞庭屬我國執掌違憲解釋之憲法機關，本於憲 

法 程 序 自 主 權 ，且為護守憲政機關持讀運行不墜，鈞庭必然具有 

審理系爭規定並作成裁定或判決之合理性，而不受系爭規定之限

制 。

3 .  退 萬 步 言 ，按 憲 法 第 1 7 0條 ： 「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 

通 過 ，總统公布之法律〇」次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 3條 ：「法規 

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曰起

發 生 效 力 。」由前述條文可知，系爭規定自總統公布當日即已屬  

可為 遠 憲 審 查 、可作成暫 時 處 分 之 「法 律 I :至 於 總統公布之日 

起算第三日系爭規定方發生效力，惟不影響系爭規定已具備法律  

之 形 式 性 外 觀 ，鈞庭仍得於此段期間内作成暫時處分，而不生任 

何憲法或法律上之疑慮。

4 .  依 據 我 國 憲 法 ，鈞院為我國職司憲法解釋之憲法機關，系爭規定 

作為鉤庭案件審理及判決所應適用之程序規範，系爭規定既有違 

憲 情 形 ，則其違憲瑕疵將波及依據系爭規定所作成之決定 (包含無 

法作成決定），此情況所造成之憲法上瑕疵顯屬緊急且不可逆，鈎 

庭實有對系爭規定作成暫時處分，並於後續就系爭規定之合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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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審 理 ，應 無 疑 義 。

5 . 此 外 ’系爭規定既然屬本件違憲審査之「標 的 ，，則於法理上即

不應同時作為本件審査之「程 序 I ，乃 屬 當 然 。故鈞庭就系爭規

定 為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時 ，不 應 適 用 系 爭 規 定 ，而應另為適當處  

置 ，決定作成裁判之合法程序，以避免因適用違憲之系爭規定所  

定審理程序而造成錯誤之結論。

二 、暫時處分之釋明程度：

於審酌是否裁定作成暫時處分時，若認本案訴訟勝訴可能性較高，即 

得以較簡略之調查程序，降低聲請人關於損害之防止是否具有急迫必  

要性等要件之釋明程度，權宜性並暫時性地決定先給予適當之法律保  

護 ，以 免 將 來 救 濟 緩 不 濟 急 ，此乃保全制度係為保全本案權利之當  

然 。以上亦有最高行政法院 1 0 8年度裁字第 7 3 7號裁定及同院 1 0 4年 

度裁字第 2 1 5 3號裁定可資參考。

貳 、系爭規定具有憲法上之重大疑義，業經聲請人向鈞庭提起憲法訴訟(下 

稱本件憲法訴訟）：

一 、系爭規定將實質破壞作為憲法守護者的憲法法庭，於大法官缺額超過  

5 人時無法運作。又縱 得 以 運 作 ，亦將無視於案件類型，一律給予少 

數大法官否決之權力，使憲法法庭難以作成評議或裁判。此除使憲法  

法庭無法有效行使解釋憲法之權力，定 紛 止 爭 、確保各國家機關間依  

正確之憲法意旨妥適運行外，更嚴重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並實質性地  

癱瘓憲法法庭之功用。且其關於違憲判決同意門檻之設計，將因現有 

大法官人數增減產生劇烈變化，憲政實務上總統或立法院得以不提名  

或不通過大法官人事為手段，實質架空憲法法庭運作，故具有憲法上  

之 重 大 疑 義 ：

(一） 按系爭規定第 4 條 第 3 項 ：「大法官因任期屆滿、辭 職 、免 職 或 死 亡 ， 

以致人數未達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 第 1 項所 定 人 數 時 ，總統 

應 於 2 個月内補足提名。」

(二） 系爭規定第 3 0 條 ：「（第 2 項)前項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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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作成違憲之宣告時，同意違蕙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九人。 

( 第 3 項 )參與人數未達前項規定，無法進行評議時，得經大法官現有 

總 額 過 半數同意，為不受理之裁定。（第 4 項)前二項參與人數與同意 

人 數 之 規 定 ，於憲法法庭依第四十三條為暫時處分之裁定、依第七十 

五條宣告彈劾成立、依第八十條宣告政黨解散時，適 用 之 。（第 5 項) 

依本法第十二條迴避之大法官人數超過七人以上時，未迴避之大法官  

應 全 體 參 與 評 議 ，經四分之三同意始得作成判決或裁定；第二項之規 

定 不 適 用 之 。（第 6 項 )前項未迴避之大法官人數低於七人時，不得審 

理 案 件 。」

(三） 前述修正將使憲法法庭須 1 0位以上大法官參與評議，且 9 位以上大法  

官 同 意 ，始有可能作成違蕙宣告之判決及依第 4 3 條為暫時處分之裁  

定 、依 第 7 5 條宣告彈劾成立、依 第 8 0 條宣告政黨解散。如此規定將 

造成以 下 結 果 ：

1 .  大法官人數不足 1 0人 時 ，則不足最低參與評議之人數，憲法法庭 

將陷於完全無法運作之困境。因 1 1 3年 1 2 月 2 4 日立法院審查大 

法 官人事案時，否決總統提名之 7 名大法官候選人，迄自本件聲 

諳 為 止 ，大法官人數僅有 8 人 ，故於聲請時之現況下已發生此種  

狀 況 。

2 .  大法官人數大於或等於 1 0人 時 ，少數大法官可否決多數大法官之  

意見 (若僅 1 0 人 時 ，只 要 2 人即可否決），將使憲法法庭裁判或暫

時處分作成門榣急遽提升。

3 .  承 上 ，該違憲判決之作成門檻處於浮動狀態，將從滿員 15位大法 

官時之6 成(即9/15)，隨著現有大法官人數減少而逐漸增加至 9 成 

( 即 9/10)，如此無論總統或立法院，均可透過不提名或不通過大  

法官人事案之方式提高作成達憲判決之門檻，規避其高權行為受  

違 憲 審查之可能，致憲法法庭陷於可能受其他憲法機關操縱之危  

險 D

(四） 系爭規定已侵犯司法權之核心領域，且 達 反 釋 6 0 1 所 揭 橥 「任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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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均不得阻礙司法權正常運作 j 之 意 旨 ：

1 .  按 釋 601 : 「大法官蕙法解釋之目的，在於確保民主憲政國家憲法  

之最高法規範地位，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  

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大法官為具體  

實 現 人 民 訴 訟 權 、保 障 其 憲 法 或 法 律 上 之 權 利 ，並維護憲政秩  

序 ，而依人民或政府機關聲請就個案所涉之憲法爭議或疑義作成  

終 局 之 判 斷 ，其解釋並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之效力，屬國家  

裁判 性 之 作 用 ，乃司法權之核心領域。」即明確指出大法官解釋  

具憲政爭議終局裁斷作用，為司法權之核心領域。

2 .  同解釋係針對大法官是否應「全員迴避」所 作 成 之 解 釋 ，於解釋 

中提 及 ：「至其聲請最高法院 (或最高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 )全體法官或司法院大法官全 嫌 迴 避 者 ，非特因此箅之全艟法  

官或大法官如予迴避即已無其他機M可予審判•其迴避之本身亦  

無他人可為裁定，乃有違迴避制度之本質〇聲 請 迴 避 如 此 ，其自 

行迴 避 者 尤 然 。況且個別法官之迴避，仍須有其他適於執行職務  

之法官續行審理，俾以維持法院審判功能於不墜；倘有因法官之  

迴避致已無法官可行使審判權之情形，即不能以迴避為由而拒絕  

審 判 。 」此段已清楚說明，迴避制度固具司法上之重要性，但若 

因迴避而造成沒有法官可參與審判之結果，即違反迴避制度之本  

質 ，若因迴避導致無法官可行使審判權之情形，即不得以迴避為  

由拒絕審判。

3 .  同 理 可 知 ，任何制度均不得使憲法法庭陷於無法運作。系爭規定 

之原始提案修法理由無非係以：「確保憲法法庭審理重大案件， 

進行多數決時，能夠涵蓋多元意見和觀點，避免單一或少數觀點  

主 導 判 決 ，而無法充分考量各種專業角度和見解，導致專業意見 

不 足 ，影 響 裁 判 的 質 量 和 深 度 ，造成公眾對大法官公信力的下  

降 ，破壞司法公信力」云 云 ，意圖正當化其修法内容。姑不論此  

修法理由是否正確、正 當 、與 事 實 相 符 ，惟只要此修法結果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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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造成憲法法庭無從職司憲法上賦予之「解釋憲法」此一核心任 

務 時 ，即已侵害司法權之核心領域，並構成權力分立原則之違反  

(釋 5 8 5、6 1 3參照）。參 諸 释 6 0 1前 開 意 旨 ，此一修法顯然不當侵 

犯 鈞 庭 司 法 權 限 ，假 適 用 系 爭 規 定 ，企圖使鈞庭於聲請人聲請暫  

時 處 分 之 「當下」或中央法規標準法所規定之法規生效期間起渔  

於 無 法 評 議 而 無 法 作 成 裁 判 之 狀 態 ，實質剝奪司法權之核心領  

域 ，而破壞權力分立原則。

(五）系爭規定除將嚴重侵害權力分立互相制衡之憲法基本原理外，更侵害 

人民之訴訟權，使人民於其基本權受不法侵害時無從救濟：

1 .  按 釋 4 9 9 明 揭 ：「憲法條文中，諸 如 ：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 

國 原 則 、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 

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  

原 則 之 所 在 。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 

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2 .  次 按 釋 5 3 0謂 ： 「審判獨立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力分立與制衡  

之 重 要 原 則 ，為實現審判獨立，司法機關應有其自主性；本於司 

法 自 主 性 ，最高司法機關就審理事項並有發布規則之權」 ，同解 

釋 固 說 明 ： 「…各該命令之内容不得牴觸法律，非有法律具體明 

確之授權亦不得對人民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惟此係 

指審理規則有對人民之自由權利產生限制者，方須由法律規定， 

非謂一旦審理規則相關事項制定為法律後，司法權即將審理規則 

制 訂 權 ，尤其是不涉及人民基本權限制或剝奪之審理規則制訂權  

永久讓渡予立法權。

3•蓋憲法第 7 8 條 規 定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  

令 之 權 。」鉤 院 所 掌 「解釋憲法」之 權 力 ，乃違憲審查制度之權  

限 來 源 ，此乃憲法授權司法權專屬執掌之事項，亦係依權力分立  

原 則 劃 定 之 司 法 權 固 有 權 能 ，且 誠 如 前 開 釋 6 0 1 引用段落所揭  

明 ，此一解釋蕙法之職權乃司法權之核心。依 釋 5 3 0 之 意 旨 ，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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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作為憲法機關，為行使源自於憲法之「解釋憲法」此一核心任  

務 ，自有審理規則之制訂權，就解釋憲法之程序，包 含 係 以 「會 

議 」或 以 「法庭審判」之 形 式 ，以及作成判決或暫時處分之可決  

人 數 等 ，均 屬 於 「審理規則」之 一 部 分 。

4 . 若審理規則涉及人民基本權之限制或剝奪者，例如規定聲請解釋  

憲法之程式要件、案件類型等，固可能應合乎法律保留，由司法 

權與立法權共同制定法律規範以為圭臬；惟就多少大法官出席、 

多少大法官同意方可作成判決一節，與人民基本權限制或剝奪關  

聯 較 低 ，屬典型可由司法權依其源自於蕙法所固有權限制訂審理  

規 則 之 一 環 ，觀諸此等相關事項，最早係由鈞院令公布之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規則所制訂即明。如 前 所 述 ，縱嗣後由立法院制定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司法院法官審琿案件法乃至於現行之憲法  

訴訟法係以法律定之，然並不代表鈞院必然將此源自於憲法上之  

固有職權永久讓渡予立法權，更非謂立法院得片面以法律限制司  

法權行使憲法第 7 8 條解釋憲法職權之方式，乃屬當然。

5• 是 以 ，系爭規定片面限制司法權即憲法法庭作成裁判之評議及可

決 門 檻 ，造 成 前 開 第 貳 -----（三 )點所列之結果，於本暫時處分

聲請之際已經面臨，甚或是其中最 嚴 重 者 ，也就是東法法庭完全  

癱 瘓 停 擺 、無法行使解釋憲法之任務之結果，已顯然侵害司法權 

之 核 心 領 域 ，依 釋 5 8 5、6 1 3之 意 旨 ：「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  

限 ，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  

力核心領域，或對其他蕙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本院釋 

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 )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 (本院釋字第三  

九一號解釋參照），例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  

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憲法所賦予其他國家機關之核  

心 任 務 ；或逕行取而代之，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等等情  

形 是 」 ，系爭規定絕非僅是實質妨礙，更是立法權直接使司法權  

無 法 運 行 ，除侵害司法權之核心領域、對司法權行使憲法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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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造成實質侵奪外，更使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陷於停擺而造成各  

憲法機關間權力關係失衡，破壞民主共和國原則之根基。

6 .  抑 有 進 者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不僅係權力分立之重要機制，更係 

人民基本權受不法侵害時之重要救濟制度。據 統 計 ，鈞庭受理之  

案 件 中 ，9 成以上均係人民或審理案件法官聲請違蕙審查之案件  

(詳如聲請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系爭規定使憲法法庭運作  

陷 於 停 擺 ，或演變具少數否決之特性，無論係令裁判難以作成， 

或使人民基本權保障恐因少數否決而無以為繼，均已侵害人民之  

訴訟權及其他基本權利甚巨，且使我國之憲政秩序生難以回復之  

重 大 損 害 。

7 .  系爭規定對於權力分立之斲傷來自於其本身大幅度提高鈞庭進行  

評 議 、作 成 決 定 、作成違憲宣告之門檻，更使已經合法受理的案  

件 竟 因 「參與評議人數未達 1 0人」而可能遭不受理。系爭規定透 

過修正程序性規定方式，使鉤庭可能陷於無法運作，縱可運作亦 

必然陷於混亂，此為典型立法權藉立法方式干預、破壞司法權獨 

立 運 作 。

(六）需 特 別 說 明 者 ，系爭規定本身已具前述制度上之紊亂與牴觸憲法之  

慮 ，故其遑憲情狀與立法院就大法官人事同意檀之審查結果無涉，無 

論立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權審查結果為何，系爭規定均屬遠憲，且已 

經立刻破壞權力分立平衡 ° 於本聲請提出之當下，立法院已經透過否  

決大法官人事案之方式使鈞庭直接陷於無法運作之情形，除鈞庭作成 

暫 時 處 分 外 ，已無從避免迫在眉睫之憲政危機。更 有 甚 者 ，立法院多 

數 黨 團 係 先 於 應 然 面 修 正 系 爭 規 定 ，後於實然面通盤否決人事同意  

案 ，先後以兩種手段有意識地使司法權完全受制於立法權，足見係經  

計 算 後 之 刻 意 '惡 意 作 為 ，藉此破壞權力分立狀態，顯 屬 違 蕙 。

二 、本件憲法訴訟已繫屬於鈞庭：

系爭規定所涉爭議具有憲法上之重大疑義 (詳如聲請人法規範憲法審  

查聲請書），聲請人業於 1 1 4年 1 月 1 3 曰就系爭規定向鉤庭聲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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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憲 法 審 查 ，故本件憲法訴訟已繫屬於鈞庭。

參 、本件憲法訴訟具有勝訴之高度可能性：

― 、系爭規定違反民主國原則，且規範内容除違反權力分立、相互制衡之  

憲法原則外，亦侵害人民之基本權利，而有高度違憲之可能性，已如 

聲請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本書狀第貳項所力陳，顯見本件憲法  

訴訟具有勝訴之高度可能性。

二 、 再參諸全國律師聯合會 1 1 3年 1 2 月 2 1 日聲明指出：「當立法院有意 

將大法官人數維持於未補足之狀態，則表示憲法法庭將陷入極少數即  

得 制 約 多 數 的 『反多數』困 境 ，進而使憲毕法庭作成違憲宣告的功能  

幾 近 喪 失 ！如 此 一 來 ，人民將來對於國家機關的違憲立法或作為，都 

將難以獲得救濟，國家機關間的制衡作用也難以繼續有效運行！...本 

次修法不僅實質維持本會於 2 0 2 4年 1 1月 1 1 曰聲明所指出欠缺防止癱 

瘓機制的惡意制度設計，且更變本加厲地大幅提高蕙法法庭作成違憲  

宣告判決、暫 時 處 分 、彈 劾 總 統 、副 總 統 、宣告政黨違憲解散的同意  

門 檻 ，形同拒絕憲法法庭作出任何違憲宣告的判決，直接闥割憲法法  

庭守護憲法及防免國家機關基衝損害人民基本椹利的核心功能，顯是 

齎於我國憲政秩序的惡意破壞，本會認立法院於 2 0 2 4年 1 2月 2 0 日三 

讀 通 過 《憲法訴訟法》修 正 案 ，實屬極端不妥之立法，應予最嚴厲之  

譴 責 ！」（附 件 2 號）

三 、 台北律師公會亦於 11 3年 1 2月 2 1 曰發表聲明指出：「此法通過之後， 

若 立 法 院 長 久 不 行使大法官人事同意權，將架空憲法法庭的職權行  

使 ；縱使立法院接續行使人事同意權以為彌補，然未來只要有大法官  

因故出缺或部分大法官為磅保審判公正而迴避案件之審理，致得參與  

評 議 之 大 法 官 未 滿 1 0 人 ，則憲法法庭遭到架空無從行使職權之風險  

仍隨時存在。司法院釋字6 3 2解釋認為立法院消極不行使職權致憲法  

機關監察院無從行使職權、發 揮 功 能 ，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遭受  

破 壞 ’自為憲法所不許；而木次立法院通過之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 

立法院以精極之職務行使行為刻意架空憲法法庭，其職務之行使更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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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憲 ，要 無 疑 義 。」（附 件 3 號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 

會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等多個民間團體亦透過聲明等方式表達對系爭  

规定之憂慮及譴責，在在顯示系爭規定違反憲政秩序基本原則，侵犯 

憲法核心價值，並對人民之基本權利產生嚴重損害，而存在高度遠憲 

可 能 性 。

四 、鈞 院 亦 於 1 1 3年 1 2 月 2 0 日對系爭規定之三讀提出新聞稿表明：「本 

次修正條文將參與評議的大法官人數改為至少 1 0 人 ，遇有大法官因 

卸 任 、辭 職 、免職或死亡，而未及補足缺額時，恐將因大法官不足 10 

人 ，而無法進行評議並作成裁判。況且同意違憲宣告之大法官人數必  

須 有 9 人 以 上 ，在大法官人數未補齊之前，將造成極少數即得制約多 

數 的 情 形 ；縱大法宫缺额全數補足，高門檻之評決人數要求仍易導致  

審 案 效 率 降 低 ，不利於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陳。」(附件 4 號 )綜上所述， 

系爭规定顯有造成鈞庭難以維繫審理、條文内容紊亂、人民基本權利 

難 以 救 濟 、權力分立制度狀態受到立刻破壞之違憲情事，應 屬 無 疑 。

肆 、系爭規定之適用及其造成憲法疑義狀態之持續，對人民基本權利、憲 

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一 、  所謂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無法窮 盡 列 舉 、一刀 

切地明確劃分何者屬之、何 者 不 屬 之 ，惟如有違憲疑義之法令任其適  

用 ，不 予 暫 停 ，就 政 府組織部分，將侵害司法權之核心任務，使司法 

違 憲 審 查 陷 於 停 擺 ，徹 底 破 壞 權 力 分 立 、互相制衡之民主國基本原  

則 ，違背憲法框架秩序之根本基礎，而在時間面向上亦將持續反覆發  

生 侵 害 ，且存續期間係一不特定之時間。另就人權保障部分，亦將造 

成人民主張其基本權受不法侵害之事件無從或難以救濟，或受不合理 

之 限 制 ，即可肯定其屬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二 、 依 系 爭 規 定 所 示 ，表面上係立法院透過立法方式，提高鈞庭作成判決  

或暫時處分之議決門檻，然實質上卻是讓鈎庭能否運作一事完全操諸  

於總統或立法院多數黨之決定，無論係總統不提名大法官人選，或立 

法 院 多 數 黨 不 行 使 人 事 同 意 權 ，均可能造成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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瘓 。又如鈞院聲明所述，縱使鉤庭已有 1 5名 大 法 官 在 任 ，然系爭規定 

造成鈞庭各類決定門根提高，且對合憲與違憲判決設定不同之標準而  

造成適用上之紊亂，更可能造成結果之不正義，已經實質侵害司法權

之 核 心 權 能 ，不應准允。

三 、 抑 有 進 者 ，依 系 爭 規 定 ，鈞庭必須要有 1 0名大法官始得議決，然迄今 

仍 僅 有 8 名大法官在任。立法院係於僅存8 名大法官在任之情形下修  

改 系 爭 規 定 ，已屬惡意；另 一 方 面 ，只要持續透過消極不處理或積極  

否決新任大法官之人事案，即可使鈞庭完全無法運作，無疑係任由立  

法院單方面決定鈞庭得否運作，並 於 1 1 3年 1 2 月 2 4 日確實否決大法 

官 人 事 案 ，致此人事懸缺延續。待 系 爭規定生效，不啻於蕙政現實上  

對司法權與立法權之職權劃分制度形成根本性破壞。

四 、 實 則 ，於 1 1 3年 1 0 月 2 5 日鈞庭 1 1 3年度憲判字第 9 號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等案判決作成後，立法院多數黨團之立委翁曉玲 (亦即系爭規定提  

案人 )即表明： 「我們也不需要遵守違憲的憲法判決，沒有義務遵守違  

法違憲的判決。 ！（附 件 5 號），並 於 1 1 3年 1 1 月 1 8 日表示：「如果  

說 真 的 會 造 成 長 時 間 憲 法 法 庭 沒 辦 法 運 作 ，我 認 為 也 是 好 的 」 

(附 件 6 號），可知翁曉玲等人提出系爭規定之修正，其目的即在無視  

憲法忠誠義務、意圖使立法院一院獨大，並讓職司對立法院所定法律  

具 監 督 、制衡功能的鈞庭無法運作，以利立法院多數黨團得一再藉由  

充滿瑕疵的立法程序為所欲為，將造成我國民主制度本質上的傷害。

五 、 綜 上 ，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變  

更 ，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毁。作為憲法基本規範之權力分立  

制 衡 原 則 ，要求憲法機關彼此間在權力上平等分治、對 等 制 衡 、互負 

忠 誠 義 務 。故憲法機關除對於自己應忠誠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及行使  

其蕙法上職權外，對於其他憲法機關亦應忠誠遵守憲法界線，不得侵 

入其核心領域或實質妨礙其行使權力。系爭規定將使憲法上對司法權  

與立法權間之角色與職權劃分等設計遭到本質性破壞，國家權憲法機  

關間權力相互制衡之天平必會往立法院嚴重傾斜，變成立法院獨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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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從 而 ，系爭規定不經修憲程序，片面以法律全面重新形塑立法權  

之 面 貌 ，從根本改變司法權與立法權之互動關係，企圖使立法權得以  

逃避憲法法庭之違蕙審查監督，無異顛覆蕙政，破 毀 憲 法 ，其造成之 

損害實屬重大且難以回復。

伍 、系爭規定有暫停適用之事實上急迫必要性：

一 、 按 鈞 庭 1 1 3年蕙暫裁字第 1 號暫時處分第 1 6段 ：「憲法機關之職權分 

配 及 其 行 使 ，乃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核心内涵，並為實現民主原則之  

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要求所必要之制度前提。...由於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係立法院就自身蕙法職權之行使所為立法，其中如涉及其他憲法機  

關職權之規定，特別是對其他憲法機關及其成員課予憲法並無明文之  

法 律 上 義 務 ，即可能衝轚其與相關憲法機關間之憲法職權與功能之分  

際 ，速 動 影 準 憲 法 權 力 分 立 制 度 之 具 體 展 現 ，甚至改變憲法權力結  

構 ，從而引發立法者是否逾越其憲法職權、侵犯其他憲法機關職權範  

圍 箅 ，有關憲法糂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義。 ，及 第 1 8段 : 鑑於具上 

開遠憲疑義之法律規定一旦施行，即可能造成相關憲法機關憲法上職  

權 、功能輿權限範圍之位移，或國家權力與人民基本權利間之憲法關  

係 之 改 變 ，因而可能危害憲法法治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與責任政治  

要 求 之 實 現 ，甚至動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根基，使之蒙受難以回復  

之 重 大 損 害 ，是聲請暫時處分之標的涉及上開違憲疑義者，即有必要 

進一步衡酌是否唯有作成暫時處分，暫停該法規範之適用，始得有效  

避免發生上開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及作成暫時處分與否之利弊。」

二 、 經 查 ，系爭規定已於 1 1 4年 1 月 1 3 日由立法院移送咨文至總統，總統 

應於收到立法院移送咨文後 1 0 日内公布，並將自公布日起算至第三曰 

起發生效力（參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13)。系爭規定一旦發生效力，鈞庭將 

立刻面對「是否依系爭規定對系爭規定作成暫時處分或判決 i之 悖 論 ， 

亦即作為審查標的之系爭規定是否可以反而同時作為決定審查結果之  

程 序 框 架 。若鈞庭選擇須依系爭規定始得作成裁判，則鈞庭將完全受  

制 於 立 法 院 ，造成國家權力全然位移至立法權，而司法權的制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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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 然 無 存 。反 之 ，若鈞庭待至系爭規定生效後方作出其他選擇，則立 

法院多數黨團恐將會以「憲法法庭不依法行事」 、 「憲法法庭濫權違  

法」等毫無法律依據，且非屬真實之政治語言不斷攻訐。立法院多數  

黨 團 之 目 的 ，一則為藉由系爭規定使鈎庭癱瘓，二則為透過侵奪他憲  

法機關權力核心不斷造成憲法機關間的衝突，進而導致社會紛亂，以 

傷害我國民主的方式謀取其政治上利益。

三 、若依照鈞庭作成判決之通常審理期間，恐需花費相當時曰，一旦認為 

系爭規定生效可適用於本件而鉤庭未及時為暫時處分，則司法違憲審  

查制度將陷於停擺，鉤庭勢必立刻陷於前述的兩難困境，憲法機關間 

之制衡機制亦難以維持，恐致前揭之憲法基本原則、人民基本權利或  

其他重要公益陷於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的嚴重後果，此一事實上急迫  

性已十分具體且迫在眉睫。反 之 ，若鉤庭依聲請人之聲請，即時作成 

暫 時 處 分 ，停止系爭規定之效力及其適用，則於系爭規定之本案審理  

期 間 ，鈞庭仍可持續運行，故本件實具必要性與急迫性。

陸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系爭規定造成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

一 、行政院提出覆議未果

按 憲 增 第 3 條 第 2 項 第 2 款 ：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 

算 案 、條 約 案 ，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 經 總 統 之 核 可 ，於該決議案  

送 達 行 政 院 十 日 内 ，移 請 立 法 院 覆 議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  

案 ，應於送達十五日内作成決議。如 為 休 會 期 間 ，立法院應於七曰内 

自行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内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 

議 失 效 ◊ 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 

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行 政 院 已 於 1 1 4年 1 月 2 日移請立法院就系爭規定進行覆議，惟立法 

院 於 11 4年 1 月 1 0 曰 ，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故行政院院長依憲法即應接受該決議。而聲請人已於覆議程序中表達  

反對系爭規定之意向，仍無法阻止維持原決議之結果。換 言 之 ，聲請 

人已無從透過此途徑防免憲法上之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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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公民投票複決緩不濟急：

法律之複決亦有全國性公民投票之適用，惟全國性公民投票尚須經提  

案 、發起連署等程序 (參公投法 2 )，且 「公民投票日定於8 月 第 4 個星 

期 六 ，自 1 1 0年 起 ，每 2 年舉行一次」（參公投法 2 3 )，可知若欲循公 

民投票之方式就系爭規定為複決，最快亦須待至 1 1 4年 8 月始能進行 

投 票 ，顯然對於因系爭規定所招致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緩不濟急。

三 、 總統之院際調解權於本件並無適用可能：

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憲法另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  

長會商解決之 (參憲 4 4 ) = 惟依學者見解，此一院際調解權(或稱院際間 

爭執解決權），僅 限 於 解 決 「政治性質」之 爭 議 ，且須為蕙法上未特別 

規定關於爭議之解決方式，而屬補充性質之權限，故有關立法院與行  

政院間因法律案發生之爭執，應循覆議程序解決，而無總統院際調解  

權 之 適 用 ，遑論總統亦係系爭規定適用之對象。

四 、 據 此 ，系爭規定經總統公布施行後，僅憲法訴訟法第 4 3條 第 1 項之暫 

時處分裁定得暫停系爭規定之適用，並凍結系爭規定之效力，以作為 

目前防免系爭規定造成之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之唯一剩餘手段。

柒 、不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顯然大於作成暫時處分之不利益：

一 、利益衡量之原則：

於 利 益 衡 量 時 ，或可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決定是否為暫時處分裁  

定 之 「雙重假設 (Doppelhypothese)」利益權衡模式，就 「若不為暫時處 

分 之 裁 定 ，但日後本案聲請為有理由」所 生 不 利 益 ，與 「若為暫時處 

分 之 裁 定 ，但日後本案聲請為無理由」所生不利益為權衡。易言 之 ， 

若前者所生之不利益較後者為嚴重，即表示暫時停止適用法規之利益  

大 於 適用之利益，此時即應為暫時處分之裁定，以暫時停止法規之適  

用 ；反 之 ，若後者所生之不利益較前者為嚴重，即表示法規適用之利 

益大於暫時停止適用之利益，此時方不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按 鈞 庭 1 1 3年憲暫裁字第 1 號暫時處分第 6 8 段 至 第 6 9 段 ：「上開規 

定既均存有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與干預相關人民憲法上權利等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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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義 ，如於本件聲請案之本案判決排除其違憲疑慮前，即 遽 予適用， 

則其中涉及立法院是否逾越其憲法破族分際，而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  

則 部 分 之 疑 義 ，將齎憲法權力分立原則輿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義與

内涵造成劇烈衝擊；日後即便聲請案本案就上開規定之法規範憲法審  

査聲請為有理由，已發生並存婧之違憲憲政實際運作及其所致之憲政  

衝 突 等 ，均無從溯及排除而回復法律適用前之法秩序狀態’憲法權力

分立原則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蒙受之重大損害亦難以回復。...反 

之 ，如暫停上開規定之適用，除可及時有效避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  

之權力分立原則等極重要公益，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相關權利，遭受 

上述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外，本庭以暫時處分暫停上開規定之適用， 

實僅延後上開規定適用之時點，並未改變其規範内容。」

二 、若否准暫時處分之不利益(即准許暫時處分之利益）：

若鈞庭為暫時處分之裁定，將有利維護前述蕙政體制之正常運行、蕙 

法重要原則之遵守等，則憲法秩序將不致受到破壞，而人民之基本權 

利亦可獲得保障；反 之 ，若鈞庭否准暫時處分，則本書狀第肆項所述  

重大難以回復之損害均將現實發生。

三 '若准許暫時處分之不利益(即否准暫時處分之利益）：

若鉤庭為暫時處分之裁定，尚不致產生任何額外不利益，蓋系爭規定 

雖暫時停止適用，惟鉤庭仍得繼續適用舊法或以鉤庭固有之審理規則  

制 訂 權 ，提出暫時適用之審理規則，以繼續行使司法權核心任務之司  

法 解 釋 職 權 。此對於憲政體制，以及人民之基本權利，並未造成任何  

額 外 損 害 ，可見暫時停止適用系爭規定應無生任何不利益。

四 、基 此 ，若將上述二者加以比較衡量，可知暫時停止適用系爭規定之利  

益毋寧顯然大於暫時停止適用系爭規定之不利益，故依照前開雙重假  

設 之 利 益 權 衡 ，鈞庭應作成暫時處分裁定，以暫時停止系爭規定之適  

用 ，並於必要時為適當處置。

捌 、綜 上 所 述 ，鑒於系爭規定有明顯違憲之處，一旦系爭規定生效，必然 

會使鈞庭現實上無法評議而作成判決或暫時處分，造成司法權無法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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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憲 法 賦 予 之 職 權 ，進而裂解國家權力平等相維之均勢，並根本性地  

動搖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根基。除聲請鈞庭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並  

自其公布之日起失效外 (詳 聲 請 人 一 併 提 出 之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査 聲 請  

書），亦敬請鈎庭糸爭规定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於憲法法庭為判決前， 

暫停系爭規定適用並為其他適當之暫時處分，以避免具高度違憲疑慮  

之 系 爭 規 定 ，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  

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

附表 系爭規定一覽表。

附 件 1 號 委任書正本乙份。

附件 2 號 1 1 3年 1 2月 2 1 日《全國律師聯合會與南投、新 竹 、苗 栗 、 

台 北 、台 南 、桃園及屏東七個地方律師公會共同聲明》影 

本 乙 份 。

附件 3 號 1 1 3年 1 2月 2 1 曰 《台北律師公會聲明》影 本 乙 份 。

附件 4 號 1 1 3年 1 2月 2 0 日《立法院修正通過憲法訴訟法之新聞稿》

乙 份 。

附 件 5 號 1 1 3年 1 0 月 2 6 日《國 民 黨 團 ：憲法法庭違憲閹割台灣民  

意》報 導 乙 則 。

附件 6 號 1 1 3年 1 1 月 1 9 日 《提 修 「憲訴法」 翁曉玲狂言••憲法法 

庭停擺也是好的》報 導 乙 則 。

此致

司法院憲法法庭  公黎•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1 5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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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狀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  

等 5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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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系爭規定一覽表

條號 系爭規定

第 4 條

( 第 3 項 )大法官因任期屆滿、辭 職 、免職或死亡，以致人數未達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 第 1 項所定人數時，總統應於 2 個 

月内補足提名。

第 3 0條

( 第 2 項 )前項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人。作成違憲之  

宣 告 時 ，同意違憲宣告之大涂官人數不得低於九人。

( 第 3 項 )參與人數未達前項規定，無法進行評議時，得經大法官 

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為不受理之裁定。

(第 4 項 )前二項參與人數與同意人數之規定，於憲法法庭依第四 

十三條為暫時處分之裁定、依第七十五條宣告彈劾成立、依第八 

十條宣告政黨解散時，適 用 之 =

( 第 5 項 )依本法第十二條迴避之大法官人數超過七人以上時，未 

迴避之大法官應全體參與評議，經四分之三同意始得作成判決或  

裁 定 ；第二項之規定不適用之。

(第6 項 )前項未迴避之大法官人數低於七人時，不得審理案件。

第 9 5條 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曰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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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號

：
委

任
人

一
覽

表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住

居
所

電
話

號
碼

或
電

子
郵

件
位

址

柯
建

銘

王
世

堅

王
定

宇

王
美

惠

伍
麗

華
S
a
i
d
h
a
i
\

T
a
h
o
v
e
c
a
h
e

何
欣

純

吳
沛

憶

吳
秉

叙

吳
思

瑤

(

吳
琪

銘

李
坤

城



李
昆

澤

李
柏

毅

沈
伯

洋

沈
發

惠

林
月

琴

林
宜

瑾

林
岱

樺

林
俊

憲

林
淑

芬

i

林
楚

茵

邱
志

偉



邱
議

瑩

范
雲

徐
富

癸

張
宏

陸

張
雅

琳

莊
瑞

雄

許
智

傑

郭
1

晴

1

郭
國

文

陳
秀

寳

陳
亭

記

陳
傻

宇



陳
冠

廷

陳
素

月

陳
培

瑜

陳
瑩

黃
秀

芳

黃
捷

楊
曜

劉
建

國

蔡
其

昌

蔡
易

餘

賴
惠

員



賴
瑞
隆

鍾
佳
濱

羅
美
玲

蘇
巧
慧

王
正

旭

王
義
川






